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5, 13(6), 1131-1137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6160  

文章引用: 王怀峰. 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著作权保护研究[J]. 法学, 2025, 13(6): 1131-1137.  
DOI: 10.12677/ojls.2025.136160 

 
 

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著作权保护研究 

王怀峰 

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2025年4月17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7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9日 

 
 

 
摘  要 

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相关权利在中国著作权法中并无相关规定，因此，在探究国内外关于体育赛事直播

节目的相关立法以及判例规定后，需要对其独创性进行分析，从而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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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no relevant provisions in China’s copyright law on the rights of live sports events. There-
fore, after exploring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and precedents on live sports events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ir originality and protect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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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赛事直播节目著作权的现有保护 

1.1. 国内保护现状 

1.1.1. 法律规定 
关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著作权保护问题一直都是我国的法律体系上的争议焦点。首先现有的《著

作权法》并没有对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直播权等各种权利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关于体育赛事

直播节目的直播权等权利并不是我国法律所创设的绝对权。对于该类作品的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为我国

《著作权法》的第 3 条，其中所规定的 9 类所保护的作品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表演艺术作品，

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影视作品，图形作品，计算机软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因此其中并不

包括与体育赛事以及其它密切相关的作品。追溯其立法的原意是基于那个时代我们的现实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司法实务的要求，因此仅仅是明文地规定了这几个大类的作品，但是并不代表它们所属的其他作品

都不被视为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1] 
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的第 2 条明确规定，作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这几个条件是

不可或缺的：人为的努力和成果；可以以某些有形的形式进行复制复刻和保存；具有独创性。其中第三

点最为关键。简言之，著作权法律意义上的作品是具有自身独创性的外在表达。如果仅仅只是在我们的

脑海中去构想却没有经过外部的某种形式表述说明出来，就无法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承认和接纳。然而

对于其独创性的评价在实践中认定还是比较困难。 

1.1.2. 学者研究  
许超曾发表这样的观点，应当适用《著作权法》来对体育赛事节目直播进行法律规制保护。具体体

现在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中关于广播组织权(邻接权)的规定。这一观点的明确支撑有伯尔尼公约、WPPT、 
WCT 等国际公约，其他坚持这一观点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体育赛事转播在内容上就是广播组织的一个

邻接权的客体。还有一些学者持这样的观点，从法律解释方法的这一角度看，假如体育赛事的直播或转

播画面就能构成作品，那么直接适用《著作权法》来进行保护就可以，其他法系中广播组织权的相关规

定将变得无意义。  
有这样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赛事节目的拍摄和编辑步骤不够细致，因此其制作方法和电影就有了

一部分的区别，所以作为录像制品来进行保护合情合理。学者姚鹤徽认为，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中，类

电影作品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就独创性而言，电影要求很高。录像制品的客体大部分是动植物和人，

对平时所发生的各种音像等进行拍摄，虽然录像制品也有录制角度以及运镜的挑选和取舍，但是由于独

创性程度较低等原因，无法被认定为作品，无法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1.2. 国际保护现状 

1.2.1. 英美法系立法现状 
《美国版权法》第 102 条中有明确规定，其版权法所保护内容主要及于固定在任何有形表现介质上

的原创作品，不论这一类介质是已知的机械设备或是将来开发的各种设备，只要其原创作品可以直接或

者借助其他设备从而被感知、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传送。按照美国的著作权法，只要它是在转播体育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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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节目的同时进行了录制，即以某种有形的形式如胶卷、磁盘或录像带的形式进行了固定，那么就能

受美国的版权法保护。[2] 
《英国版权法》在其中的第 1 条第 1 款即明确表明：著作权是一种财产性权利，这种财产性权利只

在以下的各类作品中存在：(a) 具有原创性的文学、音乐、戏剧或艺术作品；(b) 录音、影片、广播或电

视节目；(c) 以及版本之版面安排。因此，根据此条文的规定，在英国的版权法中，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录

像、广播与具有独创性的文学音乐作品这几类作品的鉴定标准区别，而是将其几类制品全部归类于作品

的范畴内。同时，在其版权法第 1 条的措辞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除了对于(a)类作品被要求有独

创性的特征，其他两类作品并不要求具有独创性特征。 

1.2.2. 大陆法系立法现状 
《德国著作权和邻接权法》中规定，所有受到本国的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一定要达到相应的独创

性标准的要求。[3] 
日本作为一个大陆法系的国家，对独创性的要求也比较高，而且也有关于著作权和邻接权的区分。

日本《著作权法》第 2 条第 1 款第(5)项：“录制品”，是指唱机用唱片，录音带等将声音固定到物质者。

但是以专与影像结合一同再现为目的者除外。[4] [5] 
《匈牙利体育法》第 36 条第 1 款规定：对体育活动和比赛进行录制或通过电视、广播和其他电子或

数字手段进行传播以及对上述行为进行商业许可的权利属于组织这些活动和比赛的体育协会。法国于

1984 年通过了“有关组织和促进体育运动”的专门规定，后被纳入《法国体育法典》，其中第 L333-1 条

规定体育联盟和比赛组织者享有其主办的体育比赛的利用权。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78 条之三规定：电

影作品、其他视听作品和录像的权利归属于制片者；而第 78 条之四规定：“体育视听权”归属于体育赛

事组织者。[1] 

2. 体育赛事的独创性分析 

独创性本身就是作品必不可少的构成因素，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2 条已经对作品做了相应

的明确规定，但是对于独创性的具体内涵及其适用的规则，现行法规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需要从“独

创性”角度出发，探究明确我国立法理论框架下的判断原则。 

2.1. 国内标准 

我国《著作权法》直接采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对较高的独创性标准是不可行的。我国对录像制品

以及类电影作品法律保护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若是采用高标准的独创性要求将会给我国的司法

审判工作带来许多问题。 
首先，以独创性高低标准作为参考要素本就无法律依据。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其受

保护条件就是要具有独创性，也就是说只以独创性有无为标准来判断是否能够被认定为作品，并没有对

独创性的高低等具体要求做出规定。其次，以独创性高低标准来进行判断，也将会给我国的司法审判过

程带来很多的不稳定性和预期差异性。在司法实践中需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来确定其独创性高低用以划

分界限，对此显然已经远超出法官所能决定的范围。[6] 

2.2. 国外标准 

2.2.1. 英美法系 
“额头流汗”是在英国一直奉行的一项规制，要求作品的创作者必须要有特定程度的投入，不管是

劳动、技术、资金投入还是经验技巧上的投入。在认定过程中只要该成果包含了创作者的“独立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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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艰苦创作”，并且具有实际价值，就可以满足版权法对于独创性的要求。不在乎劳动成果中是否能

体现出任何智力创造的成分，这对于作品的认定几乎没有创造性的要求，如此一来的确有利于保护作者

的独立创作。但是却导致了很多不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作品被纳入版权保护的范畴。 
《安娜法》作为第一部著作权成文法，规定了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和利益平衡原则，这两大原则也成

为各国著作权制度的基础，并引导着各国的著作权制度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得到完善。这就是给

世界做出最大的贡献。 
关于“独创性”如何来进行定义，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曾经给出了相应的诠释，而这个判例解释也

对后来全球著作权立法保护体系的发展带来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联邦法院明确地扬弃了“额头流

汗”的法则，并且认为：虽然独创性传统惯例上是指作者所独力自为所创作出的作品……该作品同时还

需要具有最低程度的独创性。联邦法院进一步表明：作品作为著作权所要保护的客体，其所需具备的创

意程度也就是独创性应是极低的；即只是些许的含量就已足够。美国国会的 1976 年版权法报告，该报告

针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也作出了明确说明[7]。 

2.2.2. 大陆法系 
日本的《著作权法》第 2 条第 14 项规定：录像，指将连续的影像固定在介质上或者将该介质制作一

份或者多份。但是在日本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到底属于“作品”还是“录像”也

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多数学者认为“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属于录像”，他们觉得无论在体育赛事过程

中采用何种播放速度、画面会聚、镜头切换甚至现场点评，都离不开记录体育赛事过程的主方向。赛事

方案只是对体育竞赛的客观展示，达不到作品所要求的独创性高度。 
在德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下，与我国观点相似的是，将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在法律上归类于具有较低独

创性的活动图像，而采用邻接权保护，和我国的录像制品类似。根据第 94 条的具体规定，体育赛事直播

节目的权利人享有复制发行等目的而使用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载体的排他权利。本法条从形式上与我国

《著作权法》第 42 条内容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国《著作权法》的结构体系和逻辑性更加倾向于

大陆法系国家独创性认定的一般标准，以独创性程度高低区分“作品”与“制品”。 
德国的独创性认定标准，是大陆法系国家中要求最高的。因此是不承认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在其本国

著作权法中可以被认定为“电影以及电影类似方式创作的作品”。而将其认定为“未作为电影作品受保

护的画面序列及画面声音序列”。但是独创性的标准并不够明确。在目前德国的著作权法下，独创性比

较高的视听作品等各类内容均已被法律确定被视为作品，以著作权名义加以法律保护，其中一些独创性

相对较低的活动影像和电子视听等等内容虽然已经被法律认定被视为“活动图像”，但以相互之间邻接

权名义来对其进行法律保护。 
在大陆法系，在著作权法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作者，而作品作为其作者精神权利上的延伸，是需要

体现出作者思想上所独有的个性。 

2.3. 从《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看待独创性认定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 2 条第 1 款中规定的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一些作品类型十分

广泛：“文学和艺术作品”一词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成果，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从公约

的这一条文规定中所使用的一些开放式措辞和表述中，我们可以明确得知，公约对于那些可以被认定为

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从而进行法律保护的作品范围只是设定了最低标准而不是“天花板”。各个公约的

成员国当然可以根据其主权，通过本身在国内的立法手段来对更多的独创性和作品种类提供更为广阔的

支持和保护。这就意味着《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中关于所有能够被享受到著作权保护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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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型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较低的门槛标准。[8] 

2.4. 从体育赛事节目看待独创性认定 

王迁教授等学者认为：由于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并不具有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属性，因此不应该作

为作品用著作权法来进行保护。广播组织权的相关法律规定在这里就显得更加合适一点。对此观点主要

的看法如下：第一，体育赛事的直播录播的内容是有一定规律性，观众对于除去赛事内容外的其他方面

比如何时看到何种镜头这些问题都有自己较为稳定的预期；第二，体育赛事所预留的独创性空间可发挥

性很小，因此不能构成作品。正如雷炳德曾经谈到，著作权法中所规定的电影作品的独创性并不仅仅只

是完全直接体现在制作者前期对剧本台词的改编亦或是相关表演者的演绎，更何况我们普遍认为对于体

育赛事的电影节目艺术创造其本身也应该就是“前期和后期合一”，何来无后期一说。体育赛事节目的

转播画面是对多个镜头设置，画面选取，以及编排的效果，采取的各种手段不同，最终会导致不同的画

面。创作者经过各种劳动进行剪辑制作，运用了诸多的独创性表达形成了最终的可供观赏的画面，他们

所付出的劳动具有创造性，应当认定为作品。[1] 

2.5. 小结 

在是否具有普遍性标准来衡量独创性的认定标准这一问题上，作品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具有独创性应

该参考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是否本人独立创作，第二个条件是作者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最低限度

的创新，第三个条件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投入的智力思维创作等因素。 

2.5.1. 独立创作 
这一条件是能否构成作品的基本条件，也是能否受到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前提条件。独立创作是指

此作品是由作者本人独立创作，是作者的人格表达，作品中不能存在抄袭，否则便不算独立创作。对于

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独立创作性认定是没有问题的。 

2.5.2. 最低限度的创新 
关于“独创性”标准的最低限度，不管是在我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立法司法实践中都找不到一

个普遍性标准，所以我们要探讨出一个最低限度，作为衡量作品独创性的标尺。最低限度的创新，只要

求作者的作品表达出作者的个性，能够在和其他作品的甄别中具有显而易见的区别，就算是达到了这一

要求。当今现代科技发展迅速，著作权的保护程度也应该与时俱进，这和法律所具有的滞后性相对应。

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在拍摄与画面的呈现以及专业的解说评论这些方面构成了最低限度的创新。虽然拍摄

技术以及解说可能会存在和别人相似度较高的情况，但是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最低限度的创新往往体现在

一些细节调整和优化上。比如适度运用虚拟技术或采用一些新的拍摄技术或设备，如使用小型无人机拍

摄比赛场地的全景或特定视角，为观众提供不同于传统摄像机位的画面。 

2.5.3. 智力创作 
从我国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的规定可以看出，创作作品应该是一种智力上的创作活动，因此

其独创性应该来自于智力创作，作品也应该体现作者的智力思维创作。而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恰好符合这

三个条件。第一，体育赛事直播节目是由其制作者或团队独立完成的。其次，其具有最低限度的创新，

机位的选择，镜头的切换以及慢动作回放等都体现了制作者的思维上的创新。最后一个条件，体育赛事

直播节目需要其制作者投入大量的时间以及精力，节目制作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脑力劳动，所以是制作者

智力创作的一个作品。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6160


王怀峰 
 

 

DOI: 10.12677/ojls.2025.136160 1136 法学 
 

3. 体育赛事的法律保护建议 

3.1. 著作权法的基础保护 

纵观国内的司法审判实务中所出现的一部分乱象，笔者认为应当确立《著作权法》在体育赛事直播

节目的法律保护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前文已具体阐述，体育赛事由于其本身不构成作品是不受我国的著

作权法保护。然而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由于运镜以及拍摄画面的选择等劳动属于创作性劳动，符合著作权

法上要具有独创性标准的要求，所以应当被认定为著作权法上“作品”。因此用《著作权法》来保护体育

赛事直播节目合情合理。[9] 

3.2. 反不当竞争法的保护 

有法院在实际判例中，在审判过程中认为体育赛事直播画面的独创性不够，无法运用《著作权法》

进行保护时，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方式进行了保护。这在某种程度意义上可以解决当前部分的网络盗播

的问题。 
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第 1 款中就有明确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

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然而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能够与网络盗播等

行为建立起法律联系的只有这一原则。在实践中，网络盗播是可以被认定为违反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的

行为来进行法律上的规制。但是，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于何为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没有做出具体规

定，而且我国不存在判例法，因此同案不同判现象将会十分频繁，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的判

决难以有合理的预测，对正常商业活动容易产生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10] 

3.3. 体育法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法律性质应该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建议设立

“体育赛事转播权”，明确该权利的具体内容。在体育赛事现场直播和转播的问题上，目前仅是通过地

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等来规范体育赛事直播和转播的问题。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权利主体和内容，责任

的承担这些当前情形下急需解决的问题，都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进行规制。因此，在立法过程中，应当

以体育领域内实际调整等级较高，效力较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对体育赛事直播节目如何保护

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规定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性质、权利内容、授权转让和许可规则、侵权与法律责

任的承担等十几种出现频率较高也比较重要问题。 

3.4. 明确独创性认定标准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当前我国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类型应当具备的独创性要求，到底是只要具

备了独创性就可以，还是必须达到一定的独创性标准才能被认定为作品。目前为止最为实用的方法还是

应该出台一些新的司法解释来对当前我国的《著作权法》具体条文的实施来进行指导。 
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的侵权在当今社会中频频发生，而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却不能对侵权行为进

行相应的规制，因此在司法实务中急需进行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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